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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第 91/2022 號法令修訂第 126/2020 號法令，指導 2019 年

稅務行政法
01

第 91/2022 號法令從簽署日期，即 2022 年 10 月 30 日生效，值得注意的重
點之一是關於企業所得稅預繳的變更。

取消 75% CIT 預繳門檻規定，恢復 80% 規定

80% 規定將取代 75%規定，即前四個季度的預繳不得低於整年度的 80%，
將取代之前的 75%規定。根據規定，低於80%規定之稅負短缺將面臨逾期利
息，逾期利息將從第四季度繳交期限起算。此規定也適用於按季度繳納企業
所得稅並按年度申報的外國航運公司。

若同時滿足以下條件，則80% 規定可以回溯適用於 2021 納稅年度：

• 納稅義務人於 2021 納稅年度前 3 個季度的預繳低於75% 規定

• 以80%規定重新計算2021 納稅年度導致逾期利息的減少。

針對曾經接受稅務審查的企業，如果逾期利息已經按照75%規定計算，可以
申請按照80%規定重新計算。如果重新計算的利息低於75%規定下的利息，
企業可以向稅務機關提交 01/GTCN 表格，要求對逾期利息進行遞減調整。

其他關注點

• 電子商務平台需要在每季度向稅務機關提供其服務商、供應商及個人在平
台進行之營業活動的相關訊息。

• 對於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以證券形式獲得股息/紅利並存入個人賬戶，
且尚未進行申報個人所得稅的情況，第 91/2022 法令允許個人可以自行
進行個人所得稅申報，而不被徵收任何罰款或逾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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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第 91/2022 號法令修訂第 126/2020 號法令，指導 2019 年

稅務行政法（續）
01

• 對於越南境內煤炭開採、消費企業，在委託其子公司或附屬單位進行開採、
加工及消費煤炭的相關環保稅規定，第91/2022法令下將環保稅徵稅對象
由“採購煤炭”修訂為“應稅的開採煤炭”。

• 提供暫停使用發票的新模板，即 04-1/CC 表格。

PwC資誠觀點:

越南政府針對經濟現況，自 2022年 10 月 30 日起針對稅務行政法有所修改，
其中包含 CIT預繳門檻。建議企業應依法估算並即時掌握每季所得稅費，以
免被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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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海關認為境外公司可能不得進行越南在地進出口交易02
越南在地進出口的定義如下: 一家越南 (A) 公司與一家在越南沒有實體的外國
公司之間產生交易時，外國公司指派（A）公司將貨物逕行交付至另一家越南
（B）公司，具體如下圖所示。

最近，海關總署發布第 4357/TCHQ-GSQL 號公函，對在越南沒有實體的外
國公司所進行的前述在地進出口活動提出以下意見：

• 根據此公函以及相關的投資、貿易和企業法規，被視為沒有實體之外國公
司是指在越南沒有投資或商業活動者，并且在越南沒有設定代表處或分支
機構。

• 參與在地進出口活動的越南公司有責任檢查相關外國公司在越南並未構成
實體。

此公函的説法可能影響一些公司的交易模式。例如，在越南沒有商業活動或
代表處或分支機構的外國公司，但卻設有越南子公司的情況下，將被視為有
越南實體，而不得進行在地進出口交易。

PwC資誠觀點:

在等待越南海關總局就此議題作出進一步澄清和指導之際，公司應重新檢查
當前的在地進出口交易模式，並從法律、稅收和海關角度考慮相關的潛在影
響，以保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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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OECD發佈第二階段越南相互協議程序同儕檢視報告03
前言

OECD發佈二階段越南相互協議程序同儕檢視報告

OECD在2022年09月13日發佈《使爭端解決更有效 - 相互協議程序同儕檢視
報告，越南（第二階段）》。

該報告詳細列出越南已經採取和即將採取用以改進其相互協議程序（“MAP”）
的行動，以滿足OECD所發布之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倡議的第
14項行動計畫要求。

背景

第14項行動計畫

由OECD 所提出的 BEPS 倡議第 14 項行動計劃相互協議程序的目標係提升
各租稅管轄區之間的涉稅爭議解決效率。

越南作為 BEPS 包容性架構的其中一員，第 14 項行動計劃是必須遵守的
BEPS 最低標準之一。 此外，2022 年 2 月 9 日，越南簽署了《實施稅收協
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多邊公約》（“MLI”），預計將於
今年批准。 為滿足第 14 項行動計劃的要求，MLI 允許越南在必要時對其租
稅協定進行修改。

同行評審和監督

越南身為包容性架構的成員之一，承諾透過同儕檢視程序由其他成員審核並
監督其對第 14項行動計劃的遵守情況。第一階段同儕檢視報告指出越南實施
第 14項行動計劃的優勢和劣勢並提出改進建議。第二階段報告側重於解決缺
點的步驟和所需採取的附加行動。

關於這方面的背景資訊，越南與78個租稅管轄區簽署租稅協定（其中76個以
生效）並製定 MAP 計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越南有 11 個進行中
的 MAP 案件，惟每年實際提交的案件相對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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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OECD發佈第二階段越南相互協議程序同儕檢視報告（續）03
報告結果

重點

• 越南所有的租稅協定中都包含與 MAP 有關的條款，該條款以OECD 稅務
示範公約第25條大致相同。若干列外情況以下所述：

1. 大約 17% 的租稅協定中尚未規定租稅管轄區雙方應“致力通過相互協議
程序的方式解決在租稅協定中產生的分歧”（第 25.3條）。

2. 大約 15% 的租稅協定中並未明訂”儘管國內法未有任何期限之規定，但
相互協議程序仍應執行”（第 25.2 條）。

3. 大約 10% 的租稅協定中尚未規定主管機關可以在條約未規定的情況下共
同協商避免雙重徵稅（第 25.3 條）。

• 越南並未達到符合第 14 項行動計劃關於透過 APA在防止爭端的標準，儘
管設置有雙邊預先定價協議相關計畫，但該計畫並不涵蓋雙邊預先定價協
議追朔適用的相關規定。

• 越南已部分達成適用執行相互協議程序的相關要求。 然而，越南主管機
關尚未有明確的機制，足以管理相互協議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意見分歧，
例如納稅義務人如對於相互協議程序有異議，則無相關管道可以進行申訴。

後續的步驟

越南現在必須採取行動解決在第二階段同行監督過程中發現的這些問題。 越
南將透過跟雙方協商（目前尚無詳細信息）或 MLI 針對有問題的租稅協定做
修改。 MLI 及其帶來的任何條約變更只有在越南批准 MLI 後才能生效，預計
將於 2022 年底進行。

PwC資誠觀點:

在全球移轉訂價的規範逐步完整之際，越南稅務當局對於移轉訂價及利潤侵
蝕的意識亦逐漸抬頭，管理當局正研擬並完善相關法規之制定。企業應審視
自身跨國關係人交易之安排，是否符合相關法令並做出妥善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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